
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情形報告 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

          報告人：綜合規劃處蘇處長郁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4年6月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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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前 言 

 企業社會責任(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，CSR) 

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(WBCSD)：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承諾為

經濟發展做出貢獻，並且改善員工及其家庭、當地整體社區、

社會的生活品質。 

 近年社會所發生的食品及公共安全等事件，均肇因於企業

忽視其社會責任，顯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之觀念與落實，

尚有進一步改善空間。 

金管會已將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列為重點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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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推動策略 

(一)與發展策略結合，提升競爭力 

2006年在哈佛商業評論發表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競爭優勢的關聯（The Link Between 
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） 

 管理學大師Michael Porter: 

企業社會責任不應僅僅被視為從事慈善行為，企業若

能將競爭策略與企業社會責任相互結合，不僅能為企

業帶來競爭優勢，更能有助於總體社會發展。 行
政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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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推動策略 

(二)逐步漸進推動 

金融周
邊機構 

金融業 

上市上
櫃公司 

第一階段 

第二階段 

第三階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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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：結合金融周邊機構資源辦理一系列公益活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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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(一)金融業部分-推動金融業辦理公益活動 

關懷兒童慈
善捐助活動 

大專生金融
公益專班 

金融服務教
育獎助學金 

社會關懷-食
（實）物銀行 

支持體育圓
夢計畫 

關懷老人慈善
捐助活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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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(一)金融業部分：關懷兒童慈善捐助活動 

「一校一關懷」活動 「兒童公益慈善捐助」活動 

• 針對偏遠資源較缺乏地區之8

所國小。 

• 藉由學校師資，協助因家庭
因素而需要特別照顧之學
童，於課後能獲得妥善教育
照顧。 

• 支持11家兒童社福機構。 

• 希望在社會的愛心照顧與關懷
之下，能更安心成長茁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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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(一)金融業部分： 

提供生活照顧補助 :符合成績考核及出席標準者，可獲得每小時
110-120元之生活補助費，減輕參與計畫學生之經濟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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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(一)金融業部分：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 

教育獎助學金 金融教育課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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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赤道原則  ( Equator Principles ) 

 係由國際金融機構發起建立，屬自願性融資評估指南。 

 參與之銀行均自願依環境保護原則，評估大型專案融資

（Project Finance）有關環境與社會風險，以實現金融機構

之社會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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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(二)金融業部分—鼓勵銀行採行赤道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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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銀行公會已將赤道原則之精神納入「中華民國銀行

公會會員授信準則」，銀行辦理專案融資審核時，

宜審酌借款戶是否善盡環境保護、企業誠信經營及

社會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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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(二)金融業部分—鼓勵銀行採行赤道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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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 

市場 

機制 

企業 

自律 

CSR 

推動架構 

增進 

監理綜效 

強化 

市場機制 

提升 

自律功能 

行 動 方 案 

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(三)上市上櫃公司部分 

三 個 策 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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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CSR 

行動方案 

1、實務         
守則 

2、強化內

部控制 

3、加強資

訊揭露 

4、公司治

理 評 鑑 與 

泛CSR指數 

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行
政
院

行
政
院
第
34
54
次
院
會
會
議

13
CF
17
A1
38
AE
DC
B3



 已訂定「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」作為公司

推動實務之參考指引 。 

 加強推廣 

座談會共辦理22場次，邀請60家上市上櫃公司協助進行經

驗分享，合計約5,350位公司負責人及高階主管參加。 

架設網站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專區，便利外界查詢與對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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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1.CSR實務守則的訂定與推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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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修正內部控制辦法： 

修正「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」，增列

產品安全、環境安全等控制作業 。 

 進行專案查核： 

1. 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進行專案查核 

2. 以國內上市櫃、興櫃食品產業公司為對象 

 強化食品類股上市上櫃審查機制： 

 食品工業及餐飲業務，應設置實驗室。 

 食品委外辦理檢驗者，檢驗方法亦須經合格認證機構認

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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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2.強化內部控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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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3.加強資訊揭露-年報與公開說明書 

 要求上市上櫃公司揭露「履行社會責任情形」 

 應就其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制度、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之

各項措施，於年報、公開說明書、公司網站與公開資訊

觀測站等，揭露相關資訊及成效。 行
政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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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國上市公司編製CSR報告書比例 

現行推動措施 

3.加強資訊揭露-CSR報告書 

參 

依據美國Bloomberg資料庫統計，103年底各國證券市場之上市公司出具CSR報告之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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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3.加強資訊揭露-CSR報告書 

 自104年起強制編製及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

 規範對象 

• 食品工業、化學工業及金融保險業的上市櫃公司 

• 餐飲收入占其營業收入達50%以上的上市櫃公司 

• 股本達新臺幣100億元以上的上市櫃公司 

 查核驗證 

• 食品業及最近年度餐飲收入佔總營收達50%以上之

上市上櫃公司，應取得會計師出具之意見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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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對象 
上市 

公司 
上櫃 

公司 
合計 

金融業 35 9 44 

食品業 21 5 26 

餐飲占營收50%以上之公司 8 4 12 

化學工業 26 13 39 

資本額100億元以上之公司 

(已扣除上開產業) 
80 2  82  

小計 170  33  203  

扣除:已編製CSR報告 (74) (0) (74) 

列入首批強制編製 96 33  129 

 應編製103年度報告書家數： 

參 現行推動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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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.10 
• 依公司治理藍圖規劃，成立公司治理中心 

103.3~ 
104.1 

• 103年3月:公布第一屆指標及作業方式 

• 103年3月~104年1月:公司自我評鑑，公司治理評鑑小組複核 

104.4~ 
104.6 

• 公布評鑑結果及排名前20%公司 

• 舉辦頒獎典禮，獎勵優良得分公司 

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4.強化市場機制—公司治理評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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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數 
名稱 簡介 

臺灣就業99

指數 
1.從上市公司篩選出在臺灣母公司僱用員工人
數最多的族群作為成分股。 

2.鼓勵上市(櫃)公司雇用本地員工。 

臺 灣 高 薪
100指數 

1.自103年8月起，編製「臺灣高薪100指數」
及「櫃買薪酬指數」，並公布指數全部成分
股名單。 

2.鼓勵企業將獲利回饋員工、善盡企業社會責
任，帶動企業調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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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現行推動措施 

4.強化市場機制—CSR概念指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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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未來推動措施 

（一）提撥獲利一定比例從事公益 

請金融周邊機構提撥獲利一定比率從事

社會公益，協助弱勢團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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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拜訪21家社會企業， 
目前已有2家社會企業登
錄創櫃板 

設置創櫃板
支持社會企
業籌資 

創櫃板設置 
「社會企業」產業類別 

肆 未來推動措施 

（二）支持社會企業 

搭配信保基
金協助社會
企業融資 

配合信保基金協助社會
企業融資方案，鼓勵銀
行協助社會企業融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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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未來推動措施 

（三）繼續擴大編製CSR報告 

 自願出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者，財務表現優於其他公

司 

 103年我國上市上櫃公司自願出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

者211家。 

 上述公司每股盈餘(EPS)平均為3.21元，高於全體上市

上櫃公司平均EPS 2.40元。 

 將研議擴大強制編製報告書範圍 

行
政
院

行
政
院
第
34
54
次
院
會
會
議

13
CF
17
A1
38
AE
DC
B3



25 

肆 未來推動措施 

（四）結合評鑑與指數引導企業落實CSR 

 持續辦理公司治理評鑑 

持續督導證交所公司治理中心辦理第二屆公司治理評
鑑，其中有關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」之評鑑指標，配分

比重由原先之15％提升至18％。 

預定於105年4月公布評鑑結果及排名前50%的公司。 

 編製「公司治理指數」 

預計將於104年6月底前編製完成並公布，供投資人參考。 

期能透過投資行為督促上市上櫃公司落實公司治理，並
導引其善盡企業社會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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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政策效益 

 提升企業經營績效，增加獲利能力 

自願出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211家上市上櫃公司，每

股盈餘(EPS)平均為3.21元，高於全體上市上櫃公司平均

EPS2.40元。 

公司治理評鑑前20％上市公司103年度平均EPS為2.83元，

較全體上市公司平均EPS 2.38元為高，差異幅度達19％。 

 有助於企業吸引資金投資，強化資本市場競爭力。 

 協助弱勢團體與環境永續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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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 結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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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專生金融就業公益專班微電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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